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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中国 视点

修订草案在对慈善活动的综
合监管和行业指导方面予以加强。

修订草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加强慈善活动综合监管。在明确
民政部门的全面监管职责基础上，修
订草案新增工信、公安、财税、审计、

网信、银保监等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管职责。

针对慈善活动面广线长的特
点，修订草案增加科教文卫体等
行业管理部门指导、管理和服务
本行业慈善活动的职责。

在细化、强化法律责任方面，
修订草案重点完善了募捐活动违
法的法律责任，增加吊销公开募捐
资格证书等处罚方式，提高法律的
约束力和威慑力。

谢琼认为，大众因为慈心善爱

参与慈善活动，一旦发生负面事件，
将会严重影响慈善行业公信力。修
订草案相关规定提高了监管效率，
增加了违法成本，有利于引导各类
慈善力量规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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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聚焦慈善法修订草案四大看点

中华民族自古
就有乐善好施、守
望相助的优良传
统。我国现行慈善
法自 2016 年施行
以来，在保护慈善
参与者权益、规范
慈善活动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如
今，在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背景下，慈
善被赋予新的功能
定位。

与此同时，慈
善领域日渐出现慈
善组织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监管制度
机制不完善、一些
慈善创新形式缺乏
有效规范等新情况
新问题。这些都对
加强慈善法治建设
提出了新要求。

27日，慈善法
修订草案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首
次审议。立法为更
好发挥慈善在第三
次分配中的作用提
供更充分的法治保
障。

看点一：新设应急慈善专章
新设应急慈善专章是此次慈

善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近年来，慈善在应对突发事件

特别是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也存在原则不明、信息
公开不及时等问题。修订草案对
此进行了回应。

针对突发事件应对中一些慈善

组织存在慈善款物募集和使用情况
公开不及时等问题，修订草案对应
急状态下募捐信息公开作出更严格
规定，要求在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
至少每五日公开一次募得款物的接
收、分配、使用情况。

此外，为畅通捐赠物资的分配
送达等，修订草案还明确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
应急慈善工作需要，为捐赠款物分
配送达提供便利条件；乡级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应当积极支持各类应急
慈善活动，为捐赠款物分配送达、
信息统计等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谢琼表示，修订草案增设应急慈善
专章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慈善事业
的应急机制，更充分发挥慈善力量
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作用。修订
草案对慈善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等
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这就需要慈
善组织在平时就不断提升资源协
调调配、信息公开等能力。

看点二：进一步规范“互联网＋慈善”

近年来，互联网募捐活动蓬勃
发展。民政部相关数据显示，通过
互联网募捐的款项近几年每年增
长率均超过 20%。

修订草案总结近年来指定互
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的做法和
存在的问题，明确互联网公开募捐
服务平台责任，并对互联网公开募
捐服务平台活动予以规范。

修订草案提出，国务院民政部
门指定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
提供信息展示、捐赠支付、捐赠使
用情况查询等服务。修订草案同
时明确，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
不得在公开募捐信息页面插入商
业广告和商业活动链接。

此外，针对近年来个人求助活
动平台规模化发展、纠纷时有发生

的新情况，修订草案回应社会各界
加强网络个人求助治理的呼声，在
附则中新增关于个人求助和个人
求助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定。

修订草案明确，个人为了解决
本人或者家庭的困难向社会发布
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
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通过
虚构事实等方式骗取救助。网络

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求助信息真
实性审查义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
名认为，近年来，个人求助活动大量
涌现，个人求助平台特别是个人大
病求助平台活动频繁、筹款数目巨
大，实际起到公开募捐作用。此次修
订草案将个人求助纳入法律规范之
中，填补了网络个人求助法治空白。

看点三：充实慈善信托有关制度
慈善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

善目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
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
托人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开展慈
善活动的行为。

近年来，我国慈善信托数量及
规模实现平稳增长。中国慈善联
合会首次与中国信托业协会联合
发布的《2021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

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累计慈善信托备案达 773
单，财产规模达 39.35亿元。

此次修订草案对慈善信托制
度进行了系统完善。

修订草案明确委托人不得指
定其利害关系人为受益人，确保慈
善信托的慈善性质；明确除信托文
件规定外，受托人不得自行辞任，

稳定慈善信托运行。
为加强慈善信托内部监督，修

订草案对原规定进行修改，由“慈
善信托的委托人根据需要，可以确
定信托监察人”，修改为“慈善信托
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

修订草案还强化了对慈善信
托的优惠扶持，增加设立慈善信托
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的专门规定。

谢琼认为，慈善信托作为一种
新型慈善活动，近年来越来越为人
所熟知，慈善信托数量及规模也不
断扩大。修订草案进一步完善慈
善信托制度，全面规范慈善信托运
作，是对慈善信托发展现状的回
应，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其良性发
展。

看点四：进一步完善慈善监管机制


